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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

案：2023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

分配。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

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23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

润 381,146,040.15 元，加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转入留存收益 6,636,258.28 元，

加上 2023 年初未分配利润-1,262,443,968.67 元，2023 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

为-874,661,670.24 元。公司 2023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

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二、202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说明 

鉴于公司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

司董事会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，综合考虑公司2024

年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，拟定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

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。 

    三、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负但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正情况说明 

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-874,661,670.24元，合并报

表未分配利润为123,871,367.42元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子公司向母公司实施现金分

红533,130,000.00元。为保障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，实现母公司和子公司

共同的持续、稳定健康发展，本年度子公司根据账面可分配利润向母公司进行一



定比例的分红，但仍然存在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负但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

正的情况。 

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股东大会将采取现

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方式进行表决，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

供便利。同时，公司将通过完善战略布局，优化产品结构，拓展外贸和商用领域

市场，提升各类产品市场份额，深入开展降本增效、现金流管理专项行动等措施

增强投资者回报的能力。并根据公司所处发展阶段，统筹做好业绩增长与股东回

报的动态平衡，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，落实长期、稳定、可持续的股东价值回

报机制。 

四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2024年4月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2023

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此事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是依据公司实际发展

情况而制定，公司董事会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五、相关风险提示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，提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


